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股东：   

经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本人于  2014年 3月 1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5年 1月 30日辞职，在 2015

年度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本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忠实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现

将  2015 年度的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5 年度出席公司会议的情况及投票情况   

1、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及投票情况 

2015 年度本人在任期间，公司共召开一次董事会，即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本人参加了上述会议，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认为这

些议案维护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均投出同意票，不存在反

对、弃权的情况。   

2、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2015年度本人在任职期间，公司共召开了 1次股东大会（未出席）。 

2015 年本人在职期间，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

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和其他重大事项均履行了法定程序，内容合法有效。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在职期间，本人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详细了解公司运作情况，与其他独立

董事一起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提高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具

体如下：   

1、2015年 1月 13日，为公司召开的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出

具了《独立董事对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包括《关于补

选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关于暂时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独立意见》和《关于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本人基于独立判断立场，认为公司上述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

审议和表决重大事项的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专业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5年度本人在职期间，作为公司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在职期间认真履行责任和义务如下：   

提名委员会工作情况：2015年度本人主持了  1次提名委员会会议，提名潘

利华为公司独立董事。 

四、其他工作   

2015年度本人没有行使以下特别职权： 

1、提议召开董事会； 

2、提议聘请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3、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2015 年，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期间，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参

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希望未来，公司能够努力

发展业务，积极寻找利润增长点，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的经营效益。 

特此报告。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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